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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正荣：儒家生态伦理观及其现代出路

  [内容摘要] 本文认为,儒家生态伦理观的思想根源是将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由此而产生从心性论和宇宙论的

不同角度去建立天人合一的学说,并形成了仁民爱物的环境道德阶梯论。儒家的生态伦理观对于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具

有重要的启迪价值,但是必须以科学的理性精神进行批判阐释和转换其传统形式,才能在当代人类生态实践中发挥其重

要作用。 

  [关键词] 儒家; 生态伦理观; 现代出路  

  中图分类号:Ｂ82-058 文献标识码:Ａ 

  中国的生态思想传统,在作为文化主干的儒道两家都是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二者都把天人关系作为思想的聚焦

点。但由于彼此的出发点不同,所得出的理论原则和实践态度也不相同。儒家以人道体天道,把人的道德属性赋予自然,
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人与天地参的进取观点和“仁民爱物”的环境道德观。而道家则以天道体人道,主张一种

“道法自然”的天道观和泛爱万物、“物无贵贱”的环境伦理观。关于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笔者已经在拙文《“道法

自然”的深层生态学诠释》(见《江汉论坛》2001年第1期)中作了阐释。这里就儒家的传统生态伦理观的要点及其在

当代人类生态实践中的前景进行探索,笔者希望通过发掘传统文化的生态思想资源,以促进现代生态伦理观的理性重

建。 

  一、天道人伦化与人伦天道化 

  儒家关于天道与伦理关系的思考源于西周时期的“天民合一”论。周代的天作为主宰的天,具有“德”的属性,这
个德同时也包含着自然法则的义理。《诗经·大雅· 民》说:“天生 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说明,人
的道德性来源于天道,并与天道是相一致的。为孔子所称道的郑国大夫子产则更为明确地将天道的自然法则与人类的伦

理秩序联系起来。他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

先王尚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按照子产的观点,人类的伦理规范是效法自然界的法则和秩序的。虽然子产已

经具有天人相分的思想,如他说过“天道远,人道迩”之类的话,并且经常反对祭祀鬼神的活动,但是他所说的天道还没有

达到道家自然无为的水平,而是带有伦理特性的。孔子尽管罕言天道,但也并非完全不言。例如,《论语·阳货》记有: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天人关系上,孔子也说过圣人遵循天道的话,如说:“唯天为

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还说过尽人事,以待天命的话,如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
天禄永终。”(《论语·尧曰》)但是,孔子自觉其使命是要用仁学来实现对人的礼乐教化,以实现其恢复西周初期亲亲、

尊尊的等级制度。因此他对天道和天人关系缺乏纯粹的理论兴趣,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探求人道,因而罕言天道。但是要

深刻地认识人道和有效地改造社会,就必须透彻地理解天道,正确地把握天人关系,因为人类社会毕竟是生存于自然环境

中的。故孔子的后学不能不深入地思考这一方面的问题。而他们的这种思考也是从人文化成的人道需要和目的去理解

天道,并且逐步加以深入的。 

  孟子为了实现其仁政的理想,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学说。这个学说建立在他的性善论基础之上。孟

子认为,人的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来源于天所赋予的四种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天所赋予的这四种善端,可以直

接发展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行为。这里,人类社会的道德心理、道德情感、伦理规范和道德行为等已经被孟子天道化

了,说成是由天赋予的,是人先天地就具有的。在孟子看来,上天具有诚的善性,即真实无伪,而人之道则在于把握和实行

天的根本法则,通过后天自觉,把人先天所具有的道德潜质完全开发出来。故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

矣。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 



  《中庸》充分发挥了孟子关于“诚”与“思诚”的关系和“知性则知天”的思想,并把它们与孔子的中庸之道结合

起来,以求达到儒家的伦理要求。《中庸》里的诚是真实无欺的道德意志,是天下之大本,《中庸》提倡的忠恕之道,是天

下之达道。《中庸》要求人们用诚的道德意志去控制喜怒哀乐的心理情感,使之“发而皆中节”,做到儒家要求的“中

和”,无过与不及,才算符合礼教社会的要求,也才符合天地万物的最佳状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庸》提出了“自诚

明”和“自明诚”这两条基本的途径:“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谓之性”,即发挥天命所赋予人的

道德本性。这与孟子所提倡的尽心、知性、知天的道路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一条尊德性的内在修养道路;“自明诚,谓之

教”,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修道”方法,即“修道之谓教”,这是一条外在的“道问学”的方法。《中

庸》本身提倡的是以尊德性为主,以道问学为辅的合内外之道的统一方法。“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
极高明而道中庸。”在这两种修养和认识方法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是“诚”。因为诚既是天道,也是人道。“诚者,天之

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自诚不息,只有达到最高程度的“诚”,才能成己成物,尽人之性和尽物之性,达到赞天地

之化育,与天地并立的崇高境界。《中庸》指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
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此,诚不仅是一种天道化

了的伦理德性,而且它成了人类实现天人合一的先决前提。具有德性化的天的外在运动和人的内在品德修养变成了同一

个过程,这种看法已经为宋明时代儒家心性论的天人合一论作好了准备。 

  在先秦,儒家把天道伦理化的观点,最为系统地表现在作为儒家经典的《易传》之中,其“三才之道”思想的提出,是
对儒家追求的伦理社会的理想目标所作的抽象的哲学论证。《易传》以阴阳之道来解释和说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一

切现象。“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阴阳之道就是天地乾坤之道。天地乾坤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创造生命和万物

的过程。《易传》认为,乾元代表天道,是原始的创造力之源,它刚健流行,统摄万物,维持整个世界的正常秩序;坤元代表

地道,它柔顺宽容,顺承天道的创造性,养育、辅助和成就万物,具有厚德载物的慈善品格。乾坤之道的演化,产生了天地

万物和人类社会,并且天然地规定了其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完整系统。《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

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所以,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系辞上》)很明显,这是以类比自然现象的秩序来为人类社会的等级

制度作论证。人道则是参元,人居于天地之间,兼备天地的创造性和顺承性,因而应该继承和发挥天地的崇高德性,“继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因此,三才之道实质上就是要求人道继承和发展天地之道。这里,明显地不同于孟

子和《中庸》主要从心性出发直接把人伦天道化,直接把性与天道等同起来的做法,而是强调人要效法天地阴阳变化的

德性,这是从宇宙的发生过程去说明人道的合理性。 

  二、天地生生之德和人与万物一体 

  《易传》提出“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把天地看成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创造万物和人的流行过程。这

个过程是太极通过阴阳开合的内在律动,持续不断地创生、化育万物并使其成为一个有机和谐的生命整体的过程。这个

过程也是人类之善性和道德的根本基础。《易传·系辞》对这一过程的解释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

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从太极创生万物的过程来看,太极

属于混沌之气的变化本源,由这个本源内在的扩展收缩律动,就产生天地,由天地的变化又产生四时,由天地的变化还产生

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和八类事物,进而又产生出人和所有的事物来。同时,天地继太极之本源而后创

生和化育万物的过程,本身即是一种善性和道德。“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人类也应效法这种天地的生生之

德。《易传》由此提出了“与天地合其德”的大人理想。《易传·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所谓“天地之德”,即《系辞传下》所说的“天地

之大德曰生”,天地生生不息地创生万物、哺育万物健康成长的本性。圣人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也应从珍惜生命出发,尽
力促使生物“生生不息”。与四时合其序,即遵循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和生态秩序,让万物得其天

时地利而顺畅地生长。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是指人在天地变化之前采取的行为能够对自然加以引导,而在天地

变化之后又能按照自然规律的要求采取合宜的行为。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都能自觉地做到天人协调一致。《易传》主

张“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彖传》),“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强调人应

对自然进行引导和调整的观点,使之更好地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 

  宋明理学继承和发展了《易传》的上述思想。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吸收了道家宇宙生成论的观点,更为连贯缜

密地阐述了宇宙创生过程的原理。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

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很明显,这里的阴阳五行都是气,并内在于太极之中。太极

之气,为混沌之元气,它本身不具形质,却为有形质的万物之最终根源,故说“太极本无极也”。天下万物都是由太极开

始,经由阴阳二气的动静交合与五行之气的相错杂糅所化生。整个宇宙气机流贯,生生不息,创进不已,生命和万物在充满



生机的创造过程中不断进化,日益繁荣。 

  张载也明确地在其宇宙生成论中将这个原始统会之本体归之于太虚之气。他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
变化之客形耳。”又说:“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正蒙·太
和》)可见太虚实有的无形之气不仅是万物生成的本源,而且天地之德性也是由其阴阳循环不已的过程所形成。张载基

于他的气本体论和人性即天道的主张,提出了著名的“民胞物与”的命题。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

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在张载看来,人与天地万物

同源于一气,它们之间又构成息息相通的有机联系。他把人与万物都比喻为由乾父坤母的阴阳二气聚合所生的子女,把
所有的人都当成同胞来看待,把万物都当成人类的朋友。这种看法是对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与和谐相处状态最深切的表

达。人既是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也是自然共同体中的成员。故君子不仅应以同胞关系待人,爱人如己,而且亦应以伙伴关

系待物,兼爱万物。 

  二程和朱熹以天地生生之理解释仁。程颢说:“仁者,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外

书》卷六)在天之仁作为生生之理,体现在人心中,表现为爱,就是仁。“心譬如谷种,生生之理便是仁也。”(程颐《遗

书》卷十八)朱熹解释说:“程子所谓心如谷种,仁者其生之性也。”(《孟子·告子上》注)朱熹认为,“仁者,爱之理”,
“仁是体,爱是用”,“仁是根,爱是苗。”《朱子语类》卷二)在朱熹看来,仁爱是人的根本德性,这种根本德性又是人心

所固有的“天理”,而“天理”的本性则是“常流行生生不息”的。所以,仁者之心,“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混

然爱人利物之心。”(《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人心能够从天地生育万物之理,觉察到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联系,视天

下万物为一体。程颢认为,人有觉知,能知痛痒,体验到自身是一个有机整体。如果失去知觉,就不能体会到自己的身体是

一个有机整体。他说:“医书言手足痿疒卑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

不至?”(《遗书》卷二上)因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所以人类应该通过道德修养,去掉因私欲的作怪而造成的蒙蔽,对天

地万物施以仁爱之德,就像人爱自己的身体一样。 

  王阳明进而从道德心理的根源性和心的体用关系阐发了“天地万物一体”之说。王阳明认为,仁是“造化生生不息

之理”,人得此生生不息之理便具有“人心生意发端处”,由此处生发良知灵觉,因而人人都具有“自然灵昭明觉”的仁

心。“人心与天地同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传习录》下)因此,“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

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

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

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怜悯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

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王阳明《大学问》)只要人懂得,天地生生之仁就在自己心里,能纯

净己心,不假外求,由心之本体之仁出发,使自己的精神流贯,志气通达,就不会有人己之分、物我之隔,就能达到天地万物

一体之仁的境界。达到了这种境界:“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余,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
遂其万物一体之念。”(《传习录》卷二)这样,人就不仅能觉悟到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一员,而且也能觉悟到自己是宇宙

的一员,“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草木鬼神鸟兽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我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

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大学问》)而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和民胞物与的思想,达到了儒家一贯追求的那种

至高的理想人格和生存境界。 

  三、“仁民爱物”的环境道德观 

  儒家仁民爱物、贵人贱物的道德阶梯论,是由其价值论规定的。孔子提出“好仁者无以尚之”(《论语·里仁》)、
“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的命题,认为道德是至上的,但只有人才具有仁义之道德,故人在天地万物中具有最高

的价值。孟子肯定了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价值大小的不同,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

万。”(《孟子·滕文公上》)人比动物的价值要高,因为动物“食而不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孟子·尽
心上》)荀子虽然反对孟子的先天性善论,但也认同于仁义等道德品质是人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价值的主要原因。他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虽
然荀子承认万物和人类的价值具有共同的根源,但是在他看来,万物与人在价值的进化过程中处于不同的阶段,各自具有

不同的独特性质,因而其价值有高低不同的区别。由于人能够组成社会群体,有道德意识和行为,因此人在天地万物中最

为完善,其价值在万物中最高。宋明理学家也认为,人与自然界中万物的价值并非同样大,人要比万物的价值高。如邵雍

指出:“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如禽兽之声,以其类而各得其一,无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人

之生真可谓之贵矣。”(邵雍《观物外篇》)程颐也认为,人的价值之所以高于动物的价值,就在于人具有仁义之性。他

说:“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仁义之性也。”(《程氏遗书》卷二十五)根据儒家的看法,人类的价值要高于所有自然

物的价值,而且自然物的价值也具有等级高低的不同,并且人类社会的秩序也高于自然界的秩序。人类可以根据自身的



需要和社会的道德原则来利用和管理自然界的一切。这正是儒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环境道德阶梯论的理论

依据。 

  儒家的环境道德是一种真正地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道德。它把人类社会的仁爱主张,推行于自然界,其维护自然生

态环境的目的,首要的是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其次才是对自然万物的爱护和同情。因此,人际道德是基本道德,生态道德

是次要道德。二者的关系是以人的血缘亲疏和社会等级的贵贱为核心,逐步地由内向外扩展的。孟子对此基本原则做出

了明确的规定:“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显
然,这是一种仁分亲疏、爱有等差的道德阶梯论。亲亲、仁民、爱物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的作用是有差别的,这与道家

“物无贵贱”,同等地对待人与万物的生态道德平等论是不同的。王阳明对儒家的这种亲亲仁民、贵人贱物、爱有等差

的伦理观解释得非常清楚。他说:“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
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草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
这是道理合该如此。及至吾身与至亲,更不得分别彼此厚薄。盖以仁民爱物,皆从此出。”(王阳明《传习录》下) 

  同时,儒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尽管人类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的价值,但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又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也

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了使自然界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必须把管理社会的原则推广到自然界中去,对天地

万物施以仁爱的精神,在人与自然中建立起协同互济,相互制约的秩序。荀子指出:“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

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

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

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按照荀子的看法,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界提供的各种物质资源,而圣王只

有按照自然生态的演化法则对环境进行合理的管理,爱物节用,使万物各得其宜,才能有足够的食、用、材等资源来养活

百姓,才能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这种将社会经济生活与自然生态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智识,是与今天所提倡的可

持续发展思想非常相似的理性态度。 

  以亲亲的血缘关系为核心,以三纲五常的社会等级规范为基础,以爱人为一般的社会准则。孟子则把儒家的仁,由亲

亲、仁民而扩大到爱物。汉代经学家董仲舒又直接将爱护鸟兽昆虫等生物,当作仁的基本内容。他说:“质于爱民,以下

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即是说,仅仅爱人还不足以称之为仁,只有将爱民扩大

到爱鸟兽昆虫等生物,才算做到了仁。可见这里的仁,不止包含了人际道德,而且包含了生态道德。宋代大儒张载提出民

胞物与的思想,理学家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看法,最终把仁的对象和边界,扩大到了天地万物和整个自

然界,在伦理上实现了人道和天道的彻底贯通,把人际道德和人对自然的道德完整地统一起来。 

  儒家的伦理学由人及物的扩展,在道德心理上,是一种人类道德情感投射于外物的“移情论”。孔子把人的道德态

度当成人的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甚至认为动物也存在与人相似的道德情感,并且可以引发人类的良知。他说:“丘闻之

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

尚知辟,而况乎丘哉!”(《史记·孔子世家》)动物尚且对自已同类的不幸遭遇具有悲哀和同情之心,人类则更应该自觉地

禁止这种伤害动物的行为,主动地同情和保护生物。孟子认为,人固有一种爱护生命的恻隐之心。动物临死前的颤抖和

哀鸣,足以震憾人的心灵,引起人对动物生命的同情。“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

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认为:“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

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沿,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雀犹有啁噍之

顷焉,然后能去之也。”(《荀子·礼论》)儒家这种以鸟兽昆虫具有与人类一样的同情同类的道德心理,给中国古代珍爱

动物、保护动物的行为以深远的影响。“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就是人们对保护动物的一种感人至深的

呼唤。它把人性对同类的怜悯与关怀之情投射到动物生命身上,强调了在生命世界里人与动物在生命关系和情感关系中

的一体感通性。虽然这种“因物而感,感而遂通”的体验,在人类的移情作用和对生物情感心理的把握上有夸大之处,但
对有血气的有感知能力的动物的相互同情的体察,并把它与人类的仁性关怀联系起来,从而使人类产生一种尊重和保护

生物生存的强烈的情感动力,却为生态伦理学提供了科学所不能给予的“情理”支持,这是当代人的道德心理中非常缺

乏的珍贵“感通型智慧”。 

  四、儒家传统生态伦理观的现代出路 

  儒家的生态伦理观是中国生态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生态环境陷入日益严峻的危机的情势下,它正得到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人们认为,“天人合一”这个具有中国特点的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是一个具有世

界意义的思想,人类要走出全球性的生态困境,需要在现代条件下真正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从儒家的生态观来说,它对



于人类重新塑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人能够在追求自己的生存时,同时发挥人的崇高的道德本性和智慧能力,赞天地之化

育,促进自然万物的繁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儒家对待自然界的这种基本态度,完全符合人类在饱尝了近代以来

征服自然的严重后果之后,要求重新恢复人与自然和睦关系的觉醒意识。人作为一种高于万物价值的道德主体,其本质

特征之一就是“仁”。这个仁不仅是人们在人际领域采取的一种行为规范,应该由己及人,由近及远,把仁爱之心从个人

扩大到家庭、社群、民族、国家和整个人类,而且还应该从人类扩展到禽兽、昆虫、草木、瓦砾等自然万物,这与现代

生态伦理学主张把道德范围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界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显然,儒家传统生态伦理观的基本价值和道

德取向,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人与自然的重归和谐,是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但是,儒家传统生态伦理观产生的历史条件已经成为过去,它只适合于人类被血缘关系束缚和对土地直接依赖的农

业文明时代,只适合于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必须顺应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历史状况。它所关切的环境问题,基本上是滥

伐森林、过度捕杀动物、水土流失、土地肥力退化等传统形式的、局部的、浅层性的生态破坏问题,而没有经历近代以

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文明对自然界的全面开发和破坏产生的各种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生态系统的不可逆衰

退、甚至面临瓦解等复杂的全球性难题。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儒家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在理论上必然存在着各种局限,
使它不可能直接拿来作为当代人类解决生态问题的现成药方,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批判的改造和重新诠释,使其转换为现

代的形式,才能有效地发挥它在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这就是儒家传统生态伦理观在当代的出路。笔

者认为,儒家传统的生态伦理观要获得再生,必须对以下内容进行重新诠释和理性重建: 

  第一,儒家以人道体天道,强调人的仁性本质,并且把仁的道德化含义赋予天地,由此而把仁当作天人合一的形上学基

础,儒家这样做虽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精神,提高了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同时也歪曲了“天地不

仁”的自然性质,犯了把自然界拟人化的错误。天人合一的自然基础应该是人类与自然界在生态系统中的血肉相依的一

体性联系,它的形上学含义是对这种一体性联系的哲学抽象概括,而不能把人类的道德规定主观地投射给自然的天地。

儒家人文主义传统最薄弱之处,就是过多地关注人际领域的伦理秩序,而忽视自然领域中天地万物的性质和规律,只重视

“德性之知”,而忽视“见闻之知”,这就必然缺乏对天地之道和自然生态规律的深刻认识。因此,必须以现代生态科学

和新自然观的理论对儒家的天人观加以改造,才能克服其人道知识偏胜、天道知识薄弱的片面性,以加强其天人合一观

的科学基础和哲学基础,使这个天人合一观发展为与时代进步相适应的现代形式。 

  第二,《易传》提出赞天地之化育,强调人在赞助和促进天地创造万物的裁化和辅相作用,本来是比较合理的。但是

从后来儒家的实际发展来看,这种参赞化育主要是从道德修养出发,以修炼心性来参悟天道,在人的直觉体悟中来实现天

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儒家这种只重视心性参证的道德修养,而忽视物质生产实践的行为,在认识上必然导致思维方法上

内向性体悟的沉思冥想,反对细致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程序化的系统论证和实验证明,因而不能开出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

学,也就不能具体、深入、全面地认识自然界本身的状况,最多只能达到天地万物“莫非己矣”的笼统意识,反而给人们

积极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推动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造成长期的消极影响。因此,在当代社会既要维持不断增加的

人口的物质生存,又要逐步恢复和重建人与自然的和睦关系的双重艰巨任务的困境下,必须掌握现代科学严谨的研究方

法,开发强大的技术工具手段,遵循生态规律的要求,充分利用天地万物,引导和协调天人关系,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过程

中来加以实现。  

  第三,儒家亲亲而仁民、“仁民爱物”的道德阶梯论,对于人类将道德的对象和范围从人类自身逐步扩大到人以外

的自然物,有其比较合理的现实性,而且符合人类道德进化的方向,它甚至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还要合理得多。

因为儒家的道德人文主义,还不是只承认人类一个物种的利益和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儒家在肯定人在自然界中具有最

高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了无机物、植物和动物在自然价值的进化之链上具有高低不同的自身价值。强调要“恩及禽

兽”,“节用”,“爱物”,把人类的仁性关怀按照血缘亲疏关系扩大到非人类以外的自然万物,并且以生态伦理来约束人

类对自然的行为。但是,儒家这种爱有等差的伦理依然具有严重的时代局限性,还具有人类价值和利益的本位观,还具有

“自私物种”的狭隘性。而现代非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则从人类生命与自然界有机的整体联系的客观事实出发,
给人类的道德主体地位给予重新定位,要求人类从整个地球生物圈利益的宽广胸怀出发,合理地利用地球资源,维护好所

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家园。而儒家的环境伦理观距此仍有较大的差距,还必须实现从人类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格式塔”转

换。 

  儒家生态伦理观必须从传统形式向现代形式转换,赋予其时代的内容,才能使其人文化成的人道关怀贯注自然科学

的理性精神,把人类文化的意义性与自然生态的规律性结合起来,使文化创生和自然法则协调一致,使人工自然与天然自

然水乳交融,并且进一步把人类的伦理发展为生态伦理,才能真正实现赞天地之化育,促进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冲突对抗返

归和平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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